




國立臺灣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學習相關補助經費使用說明 

 國立臺灣大學協助特教生學習相關經費說明 

 國立臺灣大學協助特教生學習相關經費說明 

 國立臺灣大學協助特教生學習相關經費說明 

 國立臺灣大學協助特教生學習相關經費說明 

 國立臺灣大學協助特教生學習相關經費說明 

 

1 

 

 

填寫：國立臺灣大學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（附件 2） 

 

一、協助時間：105 學年第 2學期  

二、申請對象：本校特殊教育學生（領有有效期限內之大專特教證明書者）。 三、

協助項目與金額： 

（一） 學生助理人員服務費：80小時 
 

（二） 課業輔導鐘點費：12,000 元 
 

（三） 教材耗材補助費：3,000 元  

四、審核時間：即日起至 106 年 4月 30 日止 

五、申請方式：填寫國立臺灣大學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 （附件 2），逕向系所提出申請。 
 

（請留意：請先行向系所提出申請、評估並通過資源教室審核通過，方可執行上述補助經費。） 

 六、學生報帳截止日：106 年 6 月 2 0日前將需檢附資料繳交給系所承辦人。 

七、系所承辦人報帳截止日：106 年 6 月 30日前送出報帳資料 

八、流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助理人員/課輔  

學生完成申請書之核可後，並按時填寫

助理人員請領清冊（附件 3）；課輔請領

清冊（附件 4） 

於本學期課輔、助理人員

協助結束後，於 106 年 6 

月 20 日前，繳交請領清

冊予系所 

列印申請書於送交至系所提出申請，由系所評估後，

106年 4月 30日前送至資源教室審核。 

教材耗材補助費 

依據學生申請書（附件 2），由系所

統一採購學生申請之教耗材 

特教學生未申請教耗材之剩餘經

費，請各系採購系上所需教耗

材，並在支出黏存單上註明 

系所於 106 年 6 月 30日前送出報帳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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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協助特教學生學習相關經費說明 

九、學生助理人員服務/課輔服務使用說明： 

 

 

 

項目說明 學生助理人員 課業輔導 

申請服務人數 可超過 1 人，但總申請時數不得超過 

80小時。 

可超過 1 人，但申請總金額不得超過 12,000 

元。 

時薪 

※請於服務開始

前，依人事室規

定辦理勞保加

保。 

※加保事宜 請

諮詢本校人事室 

綜合業務組。 

每小時 1 3 3 元(依教育部規定之基本薪資計

算) 

 

※請系所依學校規定投保勞保 

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 準支

付： 

教授鐘點費 925 元 

副教授鐘點費 795 元 

助理教授鐘點費 735 元 

講師鐘點費 670 元 

研究生鐘點費 300 元 

大學生鐘點費 200 元 

※請系所依學校規定投保勞保 

服務內容 提供特教學生筆記抄寫、教科書掃描

轉檔 校正、陪讀、報讀、點字、錄

音、生活 照顧、日常活動等，有助於

學習與校園適應之協助 

提供特教學生於各學系所修學科之課業加強輔

導，以提高特教學生學習效能與成果。 

特教學生繳交

給 系辦助教

資料 

1. 臺灣大學資源教室特教學生服務申

請 書（附件 2） 

2.   學生助理人員請領清冊 

3.   特教證明書影本 

4. 學生助理人員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 

  郵局/華南/玉山存摺正面影本 

1. 臺灣大學資源教室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 

（附件 2） 

2.   課業輔導鐘點費請領清冊 

3.   特教證明書影本 

4. 課業輔導老師之學歷證明、身分證正反面影

本、 

  郵局/華南/玉山存摺正面影本 報帳會計編號 

及項目 

106M4007 

身心障礙學生學生助理人員服務費 

106M4007 

鐘點費 

報帳注意事項 報帳檢附： 

1.   國立臺灣大學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 

（附件 2） 

2.   學生助理人員請領清冊（附件 3） 

3.   特教證明書影本 

4. 學生助理人員之身分證正反面影

本、郵局/華南/玉山存摺正面影本 

5.工作契約書 

計畫主持人： 

請會資源教室，心輔中心主任核章 

報帳檢附： 

1.國立臺灣大學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（附件 2） 

2.課業輔導鐘點費請領清冊（附件 4） 

3.特教證明書影本 

4.課業輔導老師之學歷證明、身分證正反面影

本、郵局/華南/玉山存摺正面影本 

5.工作契約書 

計畫主持人： 

請會資源教室，心輔中心主任核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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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協助特教學生學習相關經費說明 

 

十、教材與耗材費使用說明： 

 

 

 

項目說明 教材與耗材補助費 

申請項目 可超過 1 項，但申請總金額不得超過 3,000元 

申請用途 提供特教學生有助於學習上所需使用之教耗材。如：影印費、文具、錄音

筆、電 池、電腦週邊、學習用電子器材等。  

※ 本項目不得用於購買學生個人圖書、教科書以及日常生活用品。  

請學生秉持節約使用之精神，妥適使用本補助經費用於學習所需。 

特教學生繳交

給系所資料 

臺灣大學資源教室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、特教證明書影本 

報帳會計編號 

及經費別 
106M4007教材與耗材費 

報帳注意事項 本經費請依經常門經費使用規定辦理，不得用於資本門之設備費用  

本經費不得直接發給學生自行採買，報帳時受款人亦不得為學生 

計畫主持人：請會資源教室，由心輔中心主任核章 

學生報帳檢附： 

1.   國立臺灣大學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 

（附件 2） 

2.   特教證明書影本 

系所報帳： 

請在支出黏存單上註明:系所使用 

 



 

附件 2 國立臺灣大學特殊教育學生服務申請書 

一、 申請服務學期：105 學年第 2 學期  

二、 送審日期：106 年      月      日（截止日為 106 年 4 月 30 日前） 

三、 申請學生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系級：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障礙類別：               程度：                

四、 申請項目：（請同學依照需要做勾選並填寫） 

（一）學生助理人員服務： □申請   □不申請               (本學期額度上限 80 小時) 

學生助理人員姓名 系級 聯絡電話 協助內容說明 是否為特教學生 

    □是     □否 

    □是     □否 

   （二）課業輔導： □申請   □不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學期額度上限 12000 元) 

課輔老師姓名 
系級或職

稱 
聯絡電話 課輔科目與內容說明 是否為特教學生 

    □是     □否 

    □是     □否 

  

（三）教材耗材申請： □申請   □不申請                  (本學期額度上限 3000 元) 

擬採購品項 金額 與學習有關之用途說明 

   

   

   

五、系所辦評估： 同意申請  不同意申請（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系所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系所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

六、資源教室審核：通過  需重新評估（建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     院系老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

     心輔中心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

七、助理人員與課輔老師為特教學生，請同時會辦其院系老師核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註： 1.課輔老師、助理人員若同為本校特教學生需再知會其資教院系個管老師。 

              2.本表格不敷使用，請自行列印續填，需一併加蓋系所核章後送審。 

              3.本表格簽核後，請系所承辦人重複影印，作為不同服務項目報帳之檢附。 



105 學年第 1 學期特殊教育學生教材與耗材費各系請領金額總表 

學院 科系 人數
金額 

人數 X3000 元 
院系個管老師 

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5 15000

法律學系 6 18000
法律學院 

法律學研究所 1 3000

工商管理學系 5 15000

財務金融學系 9 27000

財務金融學研究所 1 3000

國際企業學系 4 12000

國際企業學研究所 2 6000

會計學系 8 24000

會計學研究所 1 3000

資訊管理研究所 1 3000

管理學院 

資訊管理學系 2 6000

朱啟丹老師 

(管院、法學院、公衛

學院) 

33663238 

生化科技學系 3 9000

生命科學系 5 15000生命科學院 

生命科學研究所 1 3000

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 2 6000

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1 3000

資訊工程學系 3 9000

資訊工程學研究所 1 3000

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2 6000

電機資訊學院 

電子工程研究所 1 3000

陳威宇老師 

(生科學院、電資學院)

33663237 



 電機工程學系 9 27000  

工科海洋系／所 4 12000

化工系 2 6000工學院 

機械系／所 8 24000

社工系／所 12 36000

社會系 10 30000

政治系 12 36000

國發所 7 21000

社會科學院 

經濟系／所 6 18000

張銀珍老師 

(社科、工學院) 

33663147 

生工 6 18000

生傳 4 12000

昆蟲 7 21000

植微 2 6000

農化 3 9000

農經 5 15000

農藝 2 6000

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

獸醫 1 3000

生化所 1 3000

物治 5 15000

藥學 2 6000

醫學 2 6000

職治 1 3000

醫學院 

護理 1 3000

陳嘉桓老師 

(生農、醫學院) 

33663236 

中文學系 4 12000文學院 

外文學系 12 36000

吳郁芬老師 

(文、理學院) 



哲學學系 4 12000

歷史學系 7 21000

 

日文學系 1 3000

數學學系 4 12000

物理學系 5 15000

心理學系 1 3000

大氣學系 2 6000

天文研究所 1 3000

地理學系 7 21000

理學院 

地質學系 2 6000

3366323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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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國立臺灣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學生助理人員請領清冊

學期：105 學年第 2 學期 

特教學生姓名：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系級：      學號：         

學生助理姓名：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系級：      學號：         

協助紀錄： 

學生助理人員 特教學生 

日期 起迄時間 時數 協助內容（請詳述） 簽章 簽章確認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計時數         小時 

時薪 133 元/時。 

合計金額           元 

 
系（所）主任蓋章：        系（所）承辦人： 
 
                   聯絡電話： 
          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 
註：紙張若不敷使用，請自行複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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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國立臺灣大學特殊教育學生課業輔導鐘點費請領清冊 

學期：105 學年第 2 學期 

特教學生姓名：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系級：      學號：         

課輔教師姓名：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系級：      學號：         

課輔紀錄： 

課輔教師 特教學生 

日期 起迄時間 時數 課輔科目與內容（請詳述） 簽章 簽章確認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計時數         小時 

鐘點費          元 

公立大專校院兼任講師鐘點費支給標準如下： 
大學生 200 元，研究生 300 元，講師 670 元，助理教授 735 元，副教授

795 元，教授 925 元。 
※大學生與研究生請檢附學生證或畢業證書，非本校講師級以上之教師

請檢附證明。 

合計金額          元 

 
系（所）主任蓋章：        系（所）承辦人： 
 
                   聯絡電話： 
          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 
註：紙張若不敷使用，請自行複印。 



國立臺灣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助理人員與課業輔導工作契約 

一、聘期：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

二、工作內容： 

1.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筆記抄寫、陪讀、報讀、點字、錄音、生活照顧、日常活動等

有助於學習與校園適應之協助。 

2.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在本科系、所課程之課業輔導。 

三、 保密協定 

1. 對於接受服務的同學個人隱私需尊重與保密，不得無故洩漏。 

2. 如有違反保密協定經查屬實，將立即停聘並知會所屬學院系所師長。 

四、薪資規定 

1. 協助同學時薪，一小時 133 元。(將依學校規定之基本工資作調整) 

2. 課業輔導教師時薪，大學生 200 元，研究生 300 元，講師 670 元，助理教授 735
元，副教授 795 元，教授 925 元。 

 

五、工作守則與規範: 

1. 協助者或課輔者應切實執行特教學生必要之生活、學習協助或課業輔導之工作內

容，並核實呈報。 

2. 若有工作不實與不當核銷之情節發生，經查證屬實，將提報本校獎懲委員會進行

懲處或若觸及相關法律責任，本校將依法追究。 

 

受雇者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主任簽名 

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
